臺北市立私立再興中學115年防治藥物濫用美術創意比賽實施辦法
壹、依據: 
  一、臺北市教育局114年12月15日北市教學字第1143122446號函。
  二、臺北市私立再興高級中學115年度校園拒毒萌芽推廣實施計畫。
貳、目的：藉由美術創意比賽，鼓勵學生以流行或具教育意涵的聯想、詼諧、趣味
          、俏皮、幽默、啟發的方式，創作具再興特色的校園創意文宣，引發對
          識毒、防毒、拒毒加深印象之效果。引領校園反毒風氣，建立正確認知
          並了解其危害。
參、主辦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一、項目：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海報創意海報。
  二、參加對象：
     (一）國中部各年級(外考班自由報名)。
     (二) 高中部一、二年級各班(高三自由報名)。
     (三）參賽作品每班自由選類至少一件。         
肆、競賽規則：
  一、海報(漫畫)類：以圖樣輔以明確的標題為要，如以漫畫形式呈現，使用不超過
                    4分格組成之一組連續作品，以圖為主、文為輔，構成以敍事
                    或連續互動對話之型式，文字力求簡短，格子的大小排列方式 
                    不限，以4開（約55cm×39cm）自由創作。 
  二、電腦軟體繪製類:如以電腦繪圖需儲存於USB， 一併以A3列印，交至學務處生
      輔組。
  三、作品可採共同創作（每件作品以2人為上限），參賽作品不可標示足以辨識班
      級、姓名或任何與作者有關等資料，違者不予評選。
  四、參賽作品不得有跨校(跨年級)學生參與創作之情事，違者取消競賽資格；另作
      品不得有色情、暴力、涉及人身攻擊、違反社會風俗及政治議題等內容。
  五、參賽作品如不符合競賽規則者不予評選。
  六、配分標準：（一）主題：40％。 （二）創意：30％。 （三）結構：30％。
[bookmark: _GoBack]伍、繳件日期：自即日起至115年5月25日（一）中午午休前，將參賽作品及報名   
              表(如附件)繳交至學務處生輔組，逾時不予受理。。
陸、評審：由學務處聘美術及相關科目教師擔任評審並依配分標準評定各作品分數。
          、評選獲獎之作品，如有成績同分者，則依（一）主題（二）創意（三）
          結構之順序比較分項成績，比序在前且成績較高者排名優先。【例如  
          （一）分項成績較高者排名在前，假設（一）分項成績仍同分者則比較
           (二）之分項成績，依此類推。】
          倘前三項比序之分項成績均為同分者，則由評審會議討論決定名次，並
          以各年級獎項二位名額為限，不另增額獎勵。
柒、獎懲辦法：
  一、國、高中各年級選取最高分為優勝，並頒發獎狀乙幀公開受獎，活動結果公告
      於校網榮譽榜。
  二、承辦單位有權視參賽作品評選結果，決定獎項名額「從缺」。
  三、準時交件班級於當週秩序總分加1分，逾時扣1分，未交扣3分。
  四、所有報名作品，作者得申請核給服務學習時數4小時。
捌、一般事項： 
  一、參賽人作品為原創、未曾參加任何公開比賽或展出、未曾公開發表、未曾出版
      或商品化，以及未曾有任何相關授權行為，且不得有抄襲、仿冒、翻譯、改  
      作、損及學校名譽及善良風俗、侵害他人著作權或運用AI等其他技術違法侵
      權情事。 
  二、若牴觸任何有關著作權之法令或造成第三者之權益損失，參賽人應自負法律責 
      任，絕無異議，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資格。已獲獎者，主辦單位得取消其獲
      獎資格並追回已頒發獎狀等獎勵；若獲獎者將相關權利轉讓第三者之情事，主 
      辦單位有權取消其獲獎資格、追回頒發之獎狀。
  三、參賽人同意參賽作品之著作權、商標、專利權及其他智慧財産權皆無償轉讓及
      授權主辦單位永久所有，主辦單位除保有刪除、修飾權外，並有公開使用、印   
      製成宣傳品及刊登之權利，以作為教育宣導使用，不另支付使用酬勞或權利
      金。
  四、報名參加競賽者皆應閱讀充分了解，並且願意完全遵守本比賽之各項規定及條
      款。若有未盡事宜，得另行補充之。
玖、本辦法奉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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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沿虛線剪下，黏貼於作品背面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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